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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27日下午,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分组审

议《湖南省实施 <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 疾 人 保 障 法>办 法 (修 订

草案·二次审议稿)》。第三组由董岳林委员召集,王刚、王国海、

肖红林、李小平、董岳林委员先后发言,列席会议的省十二届人大

代表谭洪英也发了言。

王刚委员说,1、规范性、可行性需研究完善,第三条关于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的写法,上位法写的是负责残疾

人工作的机构,建议按上位法的写法。残联的职能问题,“残疾人

工作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同级残疾人联合会,负责日常工作”的写法

和上位法有冲突,上位法的写法是“中国残联及其地方组织依照法

律、法规、章程或者接受政府委托,开展残疾人工作,动员社会力

量,发展残疾人事业”,建议回归到上位法写法。2、“法律责任”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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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二条、第四十三条“有关部门”、“依法处理”的写法不明确,

有关部门是哪些部门? 上位法的法律责任很具体,建议写一条兜

底条款即可。

王国海委员说,建议:1、第十九条第二款“听力残疾人可以按

照规定携带助听器”,第四十条第二款“允许听力残疾人携带助听

设备”内容重复,都是讲考试和听力残疾携带助听设备,应简化。

2、第二十条“国家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和社会服务机构

……按照规定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”,财政拨款单位的资金从哪

里来? 3、第四十六条“本办法自2017年 月 日起施行”,要与精准

扶贫相关规定衔接起来,与残疾人有关系的这大板块,兜底条款,

应该在这个办法施行后才开始施行,精准扶贫2019年完成,存在时

间差。

肖红林委员说,一是对大家的关心表示感谢,“关心关爱残疾

人,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”。二是这稿比较成熟,既

反映了湖南的特点也有自己的创新,第一个特点是农残帮扶这块,

第二个特点是关于凭证优惠这块。三是残疾人保障法是保护弱势

群体,操作性要强一些。残联相对来说是弱势部门,希望在落实保

障法过程中协调难度小些,如几个地方提到比例问题,最好体现特

事特办,确定具体比例。

李小平委员说,残疾人多数生活在农村,本身是弱势群体,生

活在农村的残疾人更是弱势中的弱势。现在城乡国民待遇有差

别。生活在农村的残疾人与生活在城市的残疾人在保障政策上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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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区别,如果有区别建议对生活在农村的残疾人有更为具体的

规定,如承包地、效益分配等一系列问题。还有精准扶贫这一条,

看似是湖南的特色,但精准扶贫是有期限的,残疾人保障是没有期

限的,对生活在农村的残疾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纳入社会保障对

象,而不仅仅作为精准扶贫对象。

董岳林委员说,残疾人是弱势群体,条款规定不要太原则,越

具体越好,具有可操作性。建议第三条第三款写细一些,将“做好

残疾人服务工作”改为“做好残疾人检查认定,落实相关优惠政策

等服务工作”。

省十二届人大代表谭洪英说,郴州市除了桂东县以外其他的

县市都有特教。据了解,郴州市的入学率比较高,因为有特教学

校,而且政策也较好,凡是随班就读和送教上门的特教生,都享有

特教学校学生的待遇,所以入学率普遍比较高。存在的问题:一是

师资问题。很多特教学校没有专业特教教师,而从普教转过来的

教师专业性不强,比较缺乏。二是编制问题。特教的师生比到目

前编办还没有规定具体比例,不利于特教事业的发展。三是津贴

问题。全省的特教津贴发放标准不同,长沙市、株洲市、常德市特

教津贴是基础工资的30%,但是大多数还是沿用1984年国家颁布

的15%。四是奖励性绩效。好的市州是40-50%,郴州市只有

30%,没有具体文件规定拿多少奖励性绩效,都是互相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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